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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名稱：法規名稱：憲法法庭閱卷規則

發布日期：發布日期：民國 110 年 07 月 30 日

第 1 條第 1 條

本規則依憲法訴訟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 2 條第 2 條

當事人、訴訟代理人、辯護人及經當事人同意或釋明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

第三人聲請閱卷，及其費用徵收標準，依本規則辦理。

依前項得提供閱卷之卷宗，指案件審理中及審理終結後經集中保管而未逾

管理保存年限之卷宗。

依檔案法歸檔卷宗之閱覽，依憲法訴訟卷宗檔案開放應用作業要點規定辦

理。

第 3 條第 3 條

裁判草案及其準備或評議文件，不得提供當事人或第三人閱覽、抄錄、重

製或攝影，或付與複本。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四日前大法官審理案件

之解釋文及理由書草案、準備或評議文件，亦同。

第 4 條第 4 條

卷宗之給閱，以付與電子卷證方式為之。但無電子卷證者，得以付與紙本

卷宗方式為之。

本規則所稱電子卷證，指業經憲法法庭利用電子掃描設備或其他方式建置

，將紙本卷證之內容轉換為以電磁紀錄方式儲存之數位檔案。

第 5 條第 5 條

聲請閱卷，應填具閱卷聲請書（格式如附件一），以紙本或依憲法訴訟書

狀使用科技設備傳送辦法之規定，向憲法法庭提出。

第 6 條第 6 條

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審查庭得以裁定駁回閱卷聲請或限制閱覽：

一、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、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項。

二、有事實足認許可閱覽有危害他人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隱私、財

    產或職業上秘密之虞。

三、有事實足認個人、法人、團體、公營事業機構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業

    有關之資訊，因許可閱覽而有危害其權利、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利益

    之虞。

四、為維護公共利益或第三人之正當利益。

五、聲請人有濫行聲請之情事。

聲請閱覽、抄錄、重製或攝影之卷內文書，已公開於憲法法庭網站者，得

以告知查詢方式以代提供。

卷內文書有限制閱覽之情形者，應經適當遮掩後，始得給閱。

第 7 條第 7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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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卷之聲請經審查庭裁定許可者，書記官應徵詢聲請人之意見，指定閱卷

時間及方式，通知聲請人及閱卷室人員。

前項閱卷時間，自裁定許可之日起，不得逾十四日。如有不能遵期給閱或

閱卷者，書記官應依職權或依聲請，另指定閱卷時間並通知之。

第 8 條第 8 條

聲請人應於指定時間到達憲法法庭閱卷室，出示身分證明文件，向閱卷室

人員洽取聲請閱覽之卷宗、複本、電子卷證或證物。

第 9 條第 9 條

聲請人閱卷應先在閱卷登記簿（格式如附件二）簽名或蓋章，閱畢後應將

所閱卷宗或證物等交還閱卷室人員點收。

第 10 條第 10 條

閱卷應在憲法法庭閱卷室為之，交閱之卷宗不得攜出，並應注意下列事項

：

一、抄錄，應使用閱卷室提供之紙筆。

二、不得於卷內文書添註、塗改、更換、抽取、圈點、污損或作其他記號

    。

三、裝訂之卷宗不得拆散。

四、卷宗內之證物閱覽後，仍照原狀存放。

五、限閱部分之資料不得任意複製。

六、封緘部分不得任意拆封。

七、其他經憲法法庭公告之事項。

憲法法庭就付與之電子卷證複本所為浮水印及加密措施，持有人不得破解

或破壞。

第 11 條第 11 條

聲請人得偕同隨員抄錄、重製或攝影卷宗，隨員應出示證件，並於閱卷登

記簿簽名或蓋章。

隨員不得單獨在場閱卷。

第 12 條第 12 條

聲請重製卷內文書，或預納費用請求付與複本，依下列標準徵收費用：

一、卷內文書之黑白影印、列印費，B5、A4  規格紙張每頁徵收新臺幣二

    元，B4、A3  規格紙張每頁徵收新臺幣三元；彩色影印、列印費，B5

    、A4  規格紙張每頁徵收新臺幣十五元，B4、A3  規格紙張每頁徵收

    新臺幣三十元。

二、卷內文書之電子掃描費，每頁徵收新臺幣一元。如自備器材操作或給

    閱卷內文書電子卷證者，不另徵收費用。

三、因攝影、電子掃描卷內文書或複製電子卷證而請求交付光碟，每張光

    碟徵收新臺幣五十元。如儲存於自備之電子儲存媒體者，免予徵收。

四、郵遞費：依實支數額徵收。

請求就卷內文書電子掃描或複製電子卷證並列印或交付光碟，依前項各款

規定分別計費，合併徵收。

依本條規定徵收之費用，應覈實計算金額收費，製發收據交付聲請人；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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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收之費用應繳交國庫。

第 13 條第 13 條

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得免徵、減徵或停徵前條所定應徵收之費用：

一、基於公共利益或特殊需要考量。

二、基於國際條約、協定或互惠原則。

三、其他法令規定得免徵、減徵或停徵。

第 14 條第 14 條

本規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四日施行。

資料來源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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